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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通达动力”）于近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6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

司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后，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

回复，现将书面回复披露如下：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股价自 2023 年 1 月 5 日起大幅上涨，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收盘价累计涨幅为 117%，三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请你公司核

实说明以下事项： 

1.根据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

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

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

式的规定，针对相关事项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认真自查。 

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电动机、发电机、新能

源汽车定转子铁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高效

电机驱动水泵、风机、机床、压缩机、城市交通及工矿电动车辆等工业设备和农

业机械以及风力发电机、燃油发电机、水轮发电机、移动电源等发电设备中。大

型电机主要用于国家环保行业。公司研发、生产、销售模式及所处行业环境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分别于 1 月 10 日、1 月 12 日、1 月

18日披露了《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2023-002、2023-003），

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基本面未发

生重大变化。 

 

2.根据本所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 

2022年 5 月 10日，南通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成

为通达动力控股股东，姜煜峰、姜客宇父子成为通达动力实际控制人。根据《证

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南通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通达动

力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 18 个月内不可以转让。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进行了书面函询，并于 2023 年 1 月 18日收到书面回函。根据回函，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计划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 

 

3.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9 日采用网络远程方式面向全体投资者召开通达动力

2021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后，无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不存在违反

信息披露准确性、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4.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

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日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了书面函询，并于 2023 年 1 月 18日收到书面回函。根据回函，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最近 30 日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同时，公司也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查询业务申请。经公司核查，并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除前述以外，公司无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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